
第十四章  憲 法 的 修 改  

第一節  憲法修改的學說 

一、有限制說：主張基本原理（根本精神）不得修改。  

即無論從理論上言之或從實定法上（有事項上與期間上的限制）的規定言之，均不

得修改。 

二、無限制說：主張憲法任何條文均得修改。  

第二節 我國修憲的機關與程序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七四條之規定： 

『憲法之修改，應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

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立法委

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擬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此項憲法

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修憲，廢除國民大會，故我國修憲程序，有了重大變革，

依 94年 6月 10日總統公布之增修條文第第十二條規定，修憲程序如下：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 

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 

第三節 我國修憲過程及其大要 

一、憲法的制頒： 

中華民國憲法是在民國 35 年 12 月 25 日經國民大會議決通過，民國 36 年元月 1 日

由國民政府公布，同（36）年 12 月 25 日施行，除前言外，全文共一百七十五條條文，

計分十四章。憲法本文的主要特色為揭櫫主權在民的理念，明定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

規定五權分立的中央政府體制及地方自治制度，明示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採取均權制

度，並明列基本國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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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施行及廢止： 

我國憲法的制定施行，正值國內戰亂連連，為了使行憲與戡亂並行兼顧，第一屆國

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經由修憲程序，在民國 37 年 4 月 18 日議決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同（37）年 5 月 10 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並且優於憲法而適用，此後歷經四

次修訂。臨時條款的內容要點為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設置動員戡

亂機構、調整中央政府的行政機構及人事機構、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等，此外，

並規定總統、副總統連選連任不受憲法連任一次的限制。  

   隨著國家情勢與社會環境快速變遷，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為謀求國家憲政體

的長遠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經由修憲程序，在民國

80 年 4 月 22日議決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在同（80）年 5 月 1 日由總統公布。

同（80）年 4 月 30日李總統登輝先生宣告，自次亦即 5 月 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三、一機關二階段修憲： 

民國 79 年中國國民黨憲法修改策劃小組提出二階段修憲主張。即確定「一個機

關兩個階段」的修憲途徑，建議總統於民國 80 年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前，國民大

會應舉行臨時會，由第一屆國民大會完成第一階段修憲，並訂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為第二屆國民大會之選舉提供法源基礎，並使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到第二屆國大

完成「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過渡期間有所銜接，以免憲政運作發生中斷現象。

如此即不但可由具有最新民意之第二屆國民大會負責實質修憲工作，並可使民意反映

在修憲內容，以樹立憲法共識與憲政精神。      －謝瑞智  憲法大辭典 
 

四、憲法第一次增修： 

動員戡亂時期雖已宣告終止，但因國家尚未統一，原有憲法條文仍有窒礙難行之處，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憲政運作，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在不修改憲法本文、不變

更五權憲法架構的原則下，在民國 80 年 4月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至第十條，同（80）年 5 月 1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一）明定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產生的法源、名額、選舉方式、選出時間及任期。 

（二）賦予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職權。 

（三）明定兩岸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得以法律為特別的規定。 
 

五、憲法第二次增修：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在民國 80 年 12月底經由選舉產生，民國 81 年 5月，第二屆國

民大會第一次臨時會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 至第十八條，同（81）
年 5月 28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二次憲法增修條 文，主要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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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國民大會代表自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起，

每四年改選一次。 

（二）將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方式，改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產生，任期改

為四年。 

（三）賦予地方自治明確的法源基礎，並且開放省市長民選。 

（四）將監察委員產生方式，由原來的由省市議會選舉，改為由總統提名；同時將總統

對考試院、司法院、監察院有 關人員的提名，改由國民大會行使同意權。 

（五）充實基本國策，加強對文化、科技、環保與經濟發展，以及婦女、山胞、殘障同

胞、離島居民的保障與照顧。 

（六）明定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的解散事項。 

 

六、憲法第三次增修： 

民國 83 年 7月間，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將第一次及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全

盤調整，修正為第一條至第十條，並經議決通過，同（83）年 8 月 1 日由總統公布，是

為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一）國民大會自第三屆起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 

（二）確定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方式；至於罷免案，則須由國民大會提出，經

人民投票同意通過。 

（三）總統發依憲法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的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的

副署。 
 

七、憲法第四次增修： 

民國 86 年 6、7月間，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將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 全盤調整，

修正為第一條至第十一條，於 7 月 18 日議決通過，同（86）年 7 月 21 日由總統公布，

是為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一）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毋庸經立法院同意。 

（二）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

宣告解散立法院。 

（三）對於總統、副總統彈劾權改為由立法院行使之，並僅限於犯內亂、外患罪。 

（四）將 覆議門檻由三分之二降至二分之一。 

（五）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四屆起增至二百二十五人。 

（六）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自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起實施；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並不得連任。 

（七）增列司法預算獨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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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凍結省級自治選舉，省設省政府、省諮議會，省主席、省府委員、省諮議會議員

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九）增列扶植中小型經濟事業條款。 

（十）取消教科文預算下限。 
 

八、憲法第五次增修： 

民國 88 年 9月 3日，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修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一條、第四條、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同（88）年 9月 15日由總統公布，是為憲法第五

次增修，主要內容為： 

（一）國民大會代表第四屆為三百人，自第五屆起為一百五十人，依規定以比例代表方

式選出之。並以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所推薦及獨立參選之候選人得票數之比例

分配當選名額。 

（二）國民大會代表於任期中遇立法委員改選時同時改選，連選得連任。第三屆國民大

會代表任期至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不適用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

規定。 

（三）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五屆立法委員任期自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為四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應於每屆任滿前或解

散後六十日內完成之。 

（四）增訂國家應重視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五）增列保障退役軍人條款。 

（六）針對保障離島居民條款，增列澎湖地區。 

惟本次修憲，因國民大會自行延長任期至民國 91,6,30（即喧囂一時之延任案），舉國譁 

然。大法官於 89,3,24作成釋字第 499號解釋，宣告 88年修憲條文失其效力，憲政體制 

回溯至 86,7,21以後之狀態，國、民兩黨國代，立即透過協商，瞬達連署門檻，李登輝 

總統即於 89,4,1頒發國大召集令，4月 8日召開國大會議，進行第六次修憲。 
 

九、憲法第六次增修： 

民國 89 年 4月間，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將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以全文修正模

式予以修正，修正後全文共計十一條，於 4 月 24 日議決通過，同（89）年 4 月 25 日由

總統公布，是為第六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一）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或

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之。比例代表制之選

舉方式以法律定之。 

（二）國民大會之職權為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議決立法院提出

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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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大會代表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國民大會集會以一個月為限。

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與集會期間相同。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五月十九日止。 

（四）副總統缺位時，改由立法院補選。 

（五）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改由立法院提出，經人民投票同意通過。 

（六）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七）增列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依法決議，並提經國民

大會依法複決同意，不得變更之。 

（八）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

規定。 

（九）總統對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三院有關人事的提名，改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十、憲法第七次增修： 

民國 93 年 8 月 23 日，立法院於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憲

法修正案，並於 8月 26日公告，是為行憲以來第一次由立法院所提出之憲法修正案。民

國 94 年 6月 7日，國民大會複決通過修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二條、第四

條、第五條、第八條及增訂第十二條條文，同(94)年 6月 10日由總統公布，是為憲法第

七次增修，主要內容為： 

（一）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

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

不得變更之。 

（二）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

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

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三）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減為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 

（四）立法委員席次分配如下：  

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人。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

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之。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

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

二分之一。  

（五）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立

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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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改革的工作已陸續推展，憲改的目的在具體落實「民主法治」、「主權在民」的

理念，以使我國社會能愈趨多元化發展，國家憲政體制能益臻健全，法治基礎更為堅實，

政府效能大為提高，人民的人格尊嚴與自由獲致充分保障與尊重，以建設中華民國成為

一個文明進步、現代化的福利社會和民主法治國家。惟經過七次修憲，其憲法內涵與憲

政架構，已於立憲之初，大異其其趣，雖仍勉強維持「五權憲法」之架構，然而  國父

所主張的「權能區分」原理已貌改神離。國家建設與社會變遷，固不可同日而語，國家

體制，亦非必墨守成規不容更張。然則立國之基本精神，卻不容喪失，否則立國精神既

失，國亦無以為繼。又目前國家雖未統一，然根據增修條文前言所揭櫫「為因應國家統

一前之需要」之意旨，可知憲法仍強調「一中」原則，亦不容歪曲與破壞。此等觀點，吾

人不可不知，不可不察。凡我國人均應愛護憲法、尊重憲法，進行守護憲法，庶幾，民

主憲政始克發展與弘揚。 

 
◎修憲的迷思： 

修憲

我國

第七

修憲

是憲法成長過程的最後手段，當憲政運作遇到僵局，在嘗試任何途徑都無法解決

時，就必須透過修憲來尋求解套，故修憲也不啻為解決憲政僵局的工具。是以即便是

剛性憲法採高門檻修憲，也必須是可行的。 

修憲機關依憲法 174條規定，以國民大會修憲為主，立法院只能提修正案，而無

議決權。在實務上，我國七次修憲中，前六次均為國民大會修憲。89年第六次修憲時，

將修憲權移由立法院主導，再由「任務型國大」複決。93年 8月立法院即依此提出憲

法修正案，94年 6月，國民大會複決通過。國民大會也從此走入歷史，而國民大會複

決憲法修正案的權力，則移由人民投票複決。 

次修憲，雖然在國、民二黨聯手下，通過修正案。但如往後遇憲政僵局需修憲解

套時，以目前的政治生態來看，不惟立法院各黨派難以取得高度共識跨越 3／4 同意

的高門檻。縱使修憲案得以成案，還要經第二關人民投票複決，現今朝野嚴重對立，

民意多元而分歧，能否匯成多數共識，通過修憲案，有待觀察與考驗。 

的目的是在促使憲政的良性發展，從而造就穩定的政局與安定的社會，使人民安

居樂業，這原本就是制憲的目的。但若當政者，動輒以修憲議題，作為撕裂族群、政

爭奪權的工具，甚至玩憲、毀憲，那將是憲政的災難。 
 
【附註三十】美國修憲程序：（供參考） 

美國修憲，須經兩院議員各以三分之二多數或三分之二以上州議會請求時，國會應

召集修憲會議，提出憲法修正案，如經四分之三州議會或四分之三州修憲議會之批准，

即成為憲法的部份而生效力。 
美國聯邦憲法係 1787年 9月 28日，提請各州加以批准，至 1788年 6月 21日有九州

批准（超過四分之三，當時美國為十三州）。本憲法遂於 1789 年 3 月 4 日公布生效，共
計七條。後經十八次增修，共計增修二十七條，第一次增修十條，於 1789 年 9 月 25 日
提出，1791 年 12 月 15 日各州批准，最近一次係增修第二十六條，於 1971 年 3 月 23 日
提出，1971 年 7 月 5 日各州批准。其中第十八條又經第二十一條修定（有關酒類、酒料
禁止製造、售賣、轉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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